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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耿马县四

排山乡、芒洪乡森

林破坏严重。2023
年 5 月林业部门

现场核实森林破

坏面积 40 多亩，

时隔一年当地仍

存在乱砍乱伐、火

烧森林等行为，严

重破坏当地生态

环境，加大自然灾

害风险。

耿马

县

生

态

1.2023 年国家下发耿马县四排山乡、芒洪

乡森林督查疑似违法图斑 179 个,在核查过

程中细化图斑 375个,面积 260.4399公顷。

自查发现的破坏森林资源违法行为已完成

查处整改,办理行政处罚案件 4件,处以罚款

6.5236万元。

2.2023年 5 月,耿马自治县林草局执法大队

与四排山乡林草中心核实疑似破坏森林资

源违法地块 5宗,面积 2.59公顷,为农户采伐

承包耕地上的林木复耕,均持有土地承包

(延包)经营权证,虽存在采伐林木行为,但不

属于违法破坏森林。

3.经查,投诉“乱砍乱伐、火烧森林”的点

位,位于耿马县四排山乡东坡村、芒洪乡安

雅村,周边林木被采伐、开垦、烧毁地块 7
宗,面积 3.2066公顷。

4.投诉举报反映的地块存在毁林开垦 0.38
公顷、火烧毁坏林木 0.18公顷,但山体基本

处于稳定状态,无自然灾害风险隐患。

基本

属实

完成植被恢

复。

1.已完成了苗木购置及举报地

块整备工作。

2.责令破坏森林资源违法行为

当事人进行植被恢复,现已完

成毁林开垦 0.38 公顷、火烧毁

坏林木0.18公顷的植被恢复工

作。

3.组织开展打击破坏森林资源

违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,同时

开展森林资源保护宣传,共发

放宣传资料 5.54 万份。

4.对破坏森林资源违法行为立

行政处罚案件 2 起。

阶段

性办

结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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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临翔区中

骏世界城璟峰小

区楼顶水泵产生

噪声扰民。

临翔

区

噪

音

1.该小区楼顶装有太阳能热水器设备,开发

商表示楼顶太阳能水泵尚未启用,现场调查

时楼顶太阳能水泵未运行,但预计后期启用

后会产生一定声响。

2.经现场及电话调查访问已入住业主,均表

示未受到楼顶水泵声响的影响。

基本

属实

在现有基础

上进一步优

化。

由临沧骏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
司更换更低噪音的新型水泵,并
在底部增垫隔音缓震材料,将声

响影响降到最小范围。

未办

结
无


